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闽市监函〔2026〕68 号

答复类别：B 类

关于省十四届人大四次会议
第 1043 号建议的协办意见

国家税务总局福建省税务局：

黄海声代表提出的《关于促进电商企业健康发展的建议》（第

1043 号）收悉。我局办理意见如下：

近年来，我局党组始终高度重视平台合规监管与服务工作，

立足市场监管职能，积极推进平台经济高质量发展。一是坚持合

规先行，实施平台分层分级监管机制。全面落实市场监管总局关

于网络交易平台合规监管工作部署，推进分层分级监管工作。摸

清底数，动态建档。通过部门数据共享、属地报送与网络监测相

结合，对全省 97 家持有增值电信业务许可的平台进行全面摸排，

重点掌握其年活跃用户数、市值（估值）等核心指标，建立“一

平台一档案”。依据市场监管总局分级标准，明确我省 3 家中型

平台、94 家小型平台的监管层级，落实责任处室和责任人，形

成《平台分层分级监管责任清单》，动态更新管理。督促省内平

台全部配备合规总监、合规管理员，健全合规管理、风险防控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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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度，同步加强培训考核，筑牢合规基础。二是全省市场监管部

门依据《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》及其实施细则，按照经营主体

提供的申请材料，将经营主体登记注册信息录入登记注册系统，

根据《福建省大数据发展条例》相关规定，将登记注册信息业务

数据及时、全量汇聚至省公共数据汇聚共享平台，供各部门共享

调用。三是建设运营“知创福建”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，制定

出台《“知创福建”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体系服务规范工作指引》，

引进 60 多家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入驻，上线“闽知千问”AI 服务

助手，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政策服务。

下一步，我局将认真按照省委、省政府部署要求，积极吸收

借鉴黄海声代表提出的意见建议，着重从以下三个方面持续提升

服务效能，优化营商环境。一是深化电子商务平台企业合规管理。

强化事前防范举措，防范化解重大风险。实施分类分级合规指导，

推动不同规模、不同类型平台健全合规管理体系，打造一批可复

制、可推广的合规示范样板，推进平台规则治理。立足市场监管

职能，积极配合省商务厅、省税务局等部门，根据《第三方电子

商务交易平台服务规范》和《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》相关规

定，加强省级电子商务合规服务协同工作。二是继续指导全省各

级登记机关，依据《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》及其实施细则，做

好经营主体登记注册和信息录入相关工作，继续通过省政务数

据汇聚平台共享全省登记注册信息业务数据。三是持续完善“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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创福建”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功能，为企业提供专业性、标准

化的知识产权服务。

领导署名：黄水木

联 系 人：吴君国

联系电话：0591-87530660

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6 年 4 月 12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

— 4 —



— 5 —

抄送：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、省政府办公厅。


